
贵州鉴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 

对外委托工程结算审核造价咨询单位的 

公  告 

 

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审理贵州鉴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重整一案中，需对贵州鉴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“北部

新城”项目部分未经双方结算认可的工程遴选工程结算审核造

价咨询单位。凡符合条件的工程结算审核造价咨询单位，自本

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（即 2018 年 11 月 23 日至 2018

年 11 月 27日），可持本单位的营业执照（副本复印件）及相关

资质证明，投标函（基本取费报价、审减取费报价），注册造价

工程师资质证书原件、复印件等材料，到贵州鉴诚房地产开发

有限公司管理人处参加工程结算审核造价咨询单位的选定报

名。工程结算审核造价咨询单位的选定，定于 2018 年 11 月 28

日上午十点整，在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五楼会议室进行（参

会的人员请带授权委托书）。 

报名地址：贵州省瓮安县北部新城售楼部（瓮安县公安局

对面） 

报名联系人：唐良春  联系电话：15085940262 

 

贵州鉴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1 月 23日 

 



附表 

对外委托结算审核造价咨询单位情况简介 
序

号 
案号 情况简介 

所需中介机构

类型 

1 （ 2018）

黔 2725破

1 号 

鉴诚公司开发的“北

部新城项目部分未

经双方结算认可的

工程” 

工程造价咨询企业

（报名机构必须具备

甲级工程造价咨询资

质） 

 
 


